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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已中标项目正式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12 月 26 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王

府井”）成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免税项目 02 标段（以下简称“项目”）中标人。

上述事项已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项目中标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免税项目（02 标段）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具体情

况如下：

一、《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甲方），王府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乙方）；

（二）位置及面积：项目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国际出境隔离

区及入境区内，总面积 3,566.33 平方米，以实测面积为准；

（三）项目运营期：自 2026 年 2 月 11 日或移交日中的孰晚日起，至 2034

年 2 月 10 日止；

（四）经营费计费期及计费原则：

1.计费期：在运营期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乙方的上述交费义务不受该

经营区域全部或部分是否实际正常交付、营业或实际使用的影响；在运营期外，

除本合同或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乙方无需交纳经营费；

2.计费原则：项目经营费按相应计费年度内保底经营费与实际销售额提成

两者之和计算；

3.保底经营费：报价年保底经营费为 11,300 万元，其后每一计费年度保底

经营费按照年度客流量变动幅度进行调整；

4.销售额提成比例：在运营期内，首年销售额提成比例为 5%；自第二个计



费年度起销售额提成比例在上一计费年度销售额提成比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百

分点，自第五个计费年度起不再递增。甲方为鼓励乙方丰富经营品类、增强本

项目竞争力、提高消费者体验，对于乙方引入的消费吸引力强但毛利率低于前

述确定的销售额提成比例的商品，经甲方审核确认，按该商品实际毛利润的一

定比例计算该商品的销售额提成；

5.经营费支付：项目经营费按月支付并按年理算。

（五）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甲

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载体经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 航站楼）

进出境免税店相关业务。本合同签署并顺利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免税

业务的经营网络，提升市场覆盖率。

三、风险提示

鉴于该项目为公司首个拟运营的大型口岸免税项目，公司在相关规模口岸

免税项目的运营经验尚处积累阶段，预计市场培育期将相对较长。同时，合同

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合同部

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


